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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頒定教育部推動認輔制度實施要點及內政部頒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二、目的： 

（一）鼓勵教師志願認輔學校適應困難學生及行為偏差學生，協助其心智發展， 

並培養其健全人格，順利成長與發展。 

（二）結合志願投入認輔人力資源，落實照顧需要關懷學生，導引學生身心發展， 

培養其健全人格。 

三、實施方式： 

（一）認輔教師及志工遴選辦法： 

     1、認輔教師：凡中小學合格教師具有輔導熱忱者，並以曾接受輔導專業訓 

練者為優先。 

     2、認輔志工：退休校長、教師、學生家長、大專院校學生或社會熱心人士 

完成輔導知能研習後，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或授權學校聘用

之。 

     3、結合學校家長會學童關懷委員會人力資源，強化認輔功能。 

（二）實施對象： 

     1、以學校生活適應困難學生、行為偏差及中輟復學生為優先實施對象。 

     2、單親家庭學生、原住民學生、高風險家庭學生、家庭暴力、目睹家暴學生或遭

性侵害學生及其他需關懷之學生。    

四、學校執行事項： 

（一）導師發現學生曠課，應以電話連絡、家庭訪問了解學生動向，主動與輔導室聯繫

尋求協助。如學生曠課連續滿二天，即需通報訓導處以建立預防中輟機制，學生

如連續三天無故不到校且未請假者應依中途輟學通報規定〈班導師需有三天之輔

導紀錄及工作〉，並依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輟學生通報及復學處理流程之規定辦

理。 

（二）成立中輟復學暨高關懷學生就學輔導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學校每月學習

適應困難、行為偏差學生及中輟學生輟復學等工作，並研議討論中輟復學暨高關

懷學生輔導計畫、認輔工作執行計畫及執行情形。 

（三）學校每學期至少進行一次高關懷學生個案篩檢工作，並依三級預防輔導機制進行

個案認輔及轉介工作。 

（四）認輔教師安排原則如下： 

1、鼓勵教師志願參加認輔工作，認輔教師之安排以班級導師為第一優先。 

如班級導師已擔任二位學生認輔工作時，則另安排合適認輔教師進行認 

輔工作；但原班級導師仍需配合協助辦理相關事宜。 

2、認輔教師視實際需要，配合專業輔導員、警政單位人員、中輟輔導替代役男、

認輔志工或其他社會資源進行中輟復學暨高關懷學生輔導工作。 



3、每週至少安排乙節課時間進行個案會談;個案如屬中輟生，得協同輔導組長(老

師)或中輟輔導替代役男、志工等前往案家或個案活動場所進行個案追蹤輔導。 

4、個案如經警察單位尋獲時，需配合學校訓導處進行輔導工作，並協助班級導師

處理復學事宜。 

5、個案如屬轉學生、非原班學生或社政單位轉介之保護個案時，暫由輔導室相關

人員擔任認輔工作；俟編入適當年級後，交回導師或安排認輔教師持續輔導。     

（五）甄選具有專業輔導知能之退休校長、教師、學生家長、大專院校學生或熱心輔導

人士擔任認輔志工。 

五、認輔人員工作事項： 

    每位認輔人員每學期至少認輔一至二位學生，並配合學校輔導室進行各項追蹤輔導

工作如下： 

     1、晤談認輔學生：以每週一次，每次至少一節課時間。 

     2、電話關懷認輔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或晚上進行，與認輔學生家長溝通。 

     3、實施家庭訪問：配合輔導室及訓導處進行。 

     4、參與輔導知能研習會與個案研討會：配合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及學校輔導室

規劃進行。 

     5、接受輔導專業督導：配合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及學校輔導室規劃進行。 

     6、記錄認輔學生輔導資料：繕寫會談紀錄、電話聯絡、家庭訪問等工作。 

六、受輔學生資料管理： 

(一)受輔學生輔導資料，由各校輔導室以紀錄冊或電腦檔案統一建檔保管，並會同認輔

人員適時更新。 

(二)認輔人員對於認輔學生輔導資料，必須遵守保密原則，不得向非相關人員洩漏認輔

內容及相關資料。 

七、評鑑措施： 

    本局進行年度友善校園訪視評鑑時學校應將當學年度執行認輔工作成果冊及參與

認輔工作之教師、志工認輔紀錄彙整，提供訪視委員訪視評鑑，其評鑑資料及方式如下： 

（一）評鑑資料： 

1.認輔學生資料夾應包含： 

a.個案認輔會談紀錄 

b.個案電話聯絡、家庭訪問紀錄 

c.個案相關輔導資料 

2.績優人員推薦資料應包含： 

a.績優人員事蹟推薦表 

b. 績優人員輔導成效分享文章 

3.參加績優學校遴選需備妥以下資料： 

a.成果冊 

b.認輔人員名冊 

c.績優團隊輔導成效分享文章 



（二）評鑑方式： 

1.書面審查：由本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輔導團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

查。 

2.訪談：由本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輔導團評鑑委員進行面談。 

 八、獎勵方式： 

（一）認輔教師： 

1. 輔導中輟生復學或輔導高關懷學生有具體成效者，經學校推薦經訪視評鑑委員

評選優等者記嘉獎乙次 

2. 輔導中輟生復學或輔導高關懷學生者頒給認輔教師獎狀乙幀。 

（二）認輔志工： 

    1、每學年度由各校推薦經評選為績優者，頒發獎狀乙幀。 

    2、服務表現優良者，學校得以鼓勵參加優良志願服務人員選拔。 

    3、服務績優之認輔志工團體，頒發感謝狀乙幀。 

（三）規劃辦理認輔教師志工計畫之學校，每年度由友善校園評鑑委員遴選出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各 5所績優學校，校長及相關人員 5人各嘉獎二次。 

（四）執行績效不佳之學校或認輔人員，應提報改善計畫，並列入追蹤輔導。 

九、本要點簽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